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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重庆等地买房可以
“负首付”，成为关注热点。“负首付”即
购房时通过“高评高贷”，获取高额度
贷款并拿到“装修款”的购房方式。

例如，房产价格 520 万元，可以向
银行贷款 570 万元，这样购房人不仅
无需付首付，还能倒拿 50 万元作为

“装修款”。
业内人士分析，“负首付”看似可

以“倒拿钱”，但购房者要承担骗贷、高
额贷款等一系列风险，并且“负首付”
往往会伴随着开发商垫资、融资等违
法违规行为。

首付无需自掏腰包？

“这套房子评估价是 570 万元，但
是业主低价卖，卖520万元。你可以在
银行贷570万元全款买这套房子，还剩
下50万元可用于装修。”深州市罗湖区
某房产中介向媒体介绍。

据了解，目前上述房子已售出。
但同区另一房产中介介绍，仍有其他
可实现“负首付”的房子，只不过月供
压力比较大。

重庆也出现了不少可以“负首付”
的新房。例如，重庆市巴南区一套可
于今年7月接房的精装房，购房者首付
4 万元，贷款贷出后可返现 5 万元，相
当于购房者买房后可以倒拿1万元。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通过某卖房平
台联系到该区一房产中介，该中介称
目前还有可以“负首付”的房子，首付
价在 1 万至 5 万元之间，且都是新房，
今年年底交付，但这些房屋基本都位
于巴南区，因为其他地区的房价都比
较高。

业内人士介绍，“负首付”实际上
是开发商通过做高合同价格，帮助购
房人获取更高额度的银行贷款。若银
行贷款金额超过房产原价，“负首付”
便“成功”实现了。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
严跃进举例介绍，100万元的房子如果
原来的首付为 20 万元、贷款为 80 万
元。而现在可以虚构交易金额为 130
万元，其首付则为 26 万元、贷款为 104
万元。据此，购房者“骗取”的贷款额
为 24 万元，再按原来的首付价缴纳 20
万元首付，便多出了4万元。

“高评高贷”下的高风险

“负首付”表面上看短期内减小了
购房者的资金压力，还可以获取“装修
款”，但其实存在一系列风险。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
向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介绍：“‘负首付’
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它实际上是以
过去的房价作为抵押，向银行骗贷。”

而骗贷属于刑事犯罪。
张大伟说，对于购房者来说，如果

“高评高贷”没通过，首付不够又借不
到的情况下，将要面临解除合同和承
担违约责任的风险。贷款过程中，由
于房价上升等因素，如果面临举报，这
时银行拒绝放贷，购房者不得不全额
付款，还将面临高额违约金的赔偿。
即便通过，在后期银行自查的过程中
极有可能被发现，并要求收回贷款。
高评高贷一旦被银行查出，贷款人就
会被列入银行黑名单，再想贷款基本
就不可能了。

此外，购房者还要承担高额贷款
压力。严跃进介绍，购房者没有真实
的首付支撑，容易抬高杠杆。若是按

“负首付”的方式购房，购房者后续的
真实房贷压力明显放大，这会使得房
贷违约的成本增大。

对于银行来说，也要承担贷款审
核放水带来的后续风险。业内人士分
析，“高评高贷”时房屋资产本来就评
估过高，一旦购房者后期无力偿还贷
款，房屋进行司法拍卖时，银行的资产
缩水和减值也将更厉害。

为何会出现“负首付”？

有业内人士分析，“负首付”与楼
市承压有关。目前楼市成交不活跃，

卖家急于把房子卖出去，因此愿意配
合 买 家 和 中 介 的“ 负 首 付 ”买 房 行
为。也有专家指出，“负首付”往往还
伴随着开发商垫资、融资等违法违规
行为。

对于“首付贷”“返首付”“零首付”
“负首付”等各种形式的销售行为，各
地也已出台相关管控政策，保护购房
者权益。

早在 2016 年，住建部等部门就发
布了《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中介机构
不得提供或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首
付贷”等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今年 5 月 21 日，广东省惠州市惠
阳区住建局印发通知，将在全区范围
严查“首付贷”“返首付”“零首付”，以
及发布虚假违法房地产广告、捏造散
布不实信息等违规销售行为。

5 月 26 日，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
会发布《关于禁止参与/协助“买房负
首付”“零首付”等违规违法行为的郑
重提示》。提示指出，各房地产中介
机构、从业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房
住不炒”的定位，严格内部相应业务
管理，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禁止以任
何形式参与或协助此类以“负首付”
或首付分期为噱头的房源宣传和销
售代理行为。

来源：中新社国是直通车

买房不用掏首付，还能“倒拿”？靠谱吗？


